福州市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工作重点任务分解表
	主要内容
	详细内容
	省级责任单位
	市级责任部门

	（一）加强食用农产品监管。
	加强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三前”）环节使用具有防腐、保鲜功能的农药监管，开展相关食用农产品风险监测。严厉打击农产品生产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违法行为。
	省农业农村厅、省海洋与渔业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与渔业局

	
	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家庭农场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依法监督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制度落实情况。不符合规定的食用农产品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流入下游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和餐饮服务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二）加强进口产品监管。
	加强进口食品添加剂检验监管，加大对进口食品添加剂未如实申报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禁止未被我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进口。对进口食品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合格评定，对合格评定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依法严格处置。
	福州海关、厦门海关
	榕城海关

	
	督促进口商落实食品、食品添加剂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名称、境外出口商和购货者名称等信息。
	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省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榕城海关、市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三）加强工业产品监管。
	加强相关化工产品、工业原料生产行业管理。对照《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所列的非食用物质，督促相关生产企业落实管理规定，在产品包装和标签上显著标示“严禁用于食品和饲料”等警示语，并建立销售台账，实行实名购销制度，严禁向食品生产经营者销售。防控相关化工产品、工业原料流入食品领域风险，严厉打击化工产品生产者将食品添加剂以外化学物质标示为“食品添加剂”，违规向食品生产经营者销售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四）严格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
	开展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风险排查，清理不符合许可制度要求的生产企业，依法撤销、注销、吊销违规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严格食品添加剂生产过程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原料、工艺和技术指标组织生产，规范食品添加剂标签标识，标明复配保水剂、复配防腐剂、复配着色剂等复配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严厉打击生产假冒伪劣食品添加剂、与下游食品企业合谋生产含有非法添加物的产品等违法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各类违法主体。
	省市场监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

	（五）加强食品添加剂经营监管。
	深入开展食品添加剂销售环节风险排查，对网络平台、各类市场、商超等线上线下渠道销售的食品添加剂产品进行全面排查清理。规范食品添加剂经营行为，督促食品添加剂经营者严格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如实记录食品添加剂的名称、供货者名称等相关信息，严禁销售产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未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添加剂产品。督促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对销售食品添加剂行为加强管理，督促网络交易平台履行资质核验审查义务，加强对入网食品添加剂经营者管理，监督平台内经营者完整真实展示产品标签信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依法查处销售“三无”产品、虚假标注生产者信息产品、未标明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等违法行为，清理下架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GB 299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GB 26687）的产品。加强对入网食品添加剂销售者抽查抽检，依法查处将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非食品原料、饲料添加剂等宣称为“食用”“食品级”进行销售的违法行为。
	省市场监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六）规范食品生产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
	开展食品生产环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突出问题整治，依法严查重处违法犯罪行为。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食用植物油、糕点、饮料、复合调味料、淀粉及淀粉制品为重点品种，督促生产企业落实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要求，特别是新调整的添加剂使用规定，要精准使用食品添加剂种类、范围和限量，严格原料控制、投料管理、生产过程控制，规范复配食品添加剂使用，坚决防范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规范食品标签中食品添加剂标注。对监督抽检发现食品添加剂项目不合格的企业加强核查处置，全面核查生产过程，查清食品添加剂项目不合格的原因。鼓励有条件的食品生产企业改进生产环境、工艺和贮存运输条件，降低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需求。加强食品加工小作坊使用食品添加剂监管。
	省市场监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

	（七）规范餐饮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
	加强餐饮服务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加强进货查验，不得购买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倡导公示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信息。依法查处餐饮服务提供者销售自制食品添加剂产品，以及在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的食品制作过程中使用香料或香精等行为，严厉打击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等禁止在餐饮业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等行为。
	省市场监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八）全面加强社会共治。
	督促指导相关食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组织行业企业作出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承诺，引导行业企业切实落实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的使用原则。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与监督作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强化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和谣言治理，净化食品安全舆论环境。及时发布政策宣传、标准解读、典型案例、科普常识、消费提示等信息，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食品添加剂。健全投诉举报机制，鼓励企业内部吹哨人反映问题线索，鼓励消费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和热线对违法违规线索进行投诉举报。
	各部门分工负责
	各部门分工负责

	（九）完善制度机制。
	配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对食品添加剂开展风险监测工作，提升风险监测能力。
	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管局配合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

	
	强化部门间会商机制，定期通报研判食品添加剂风险问题，强化协调联动。健全区域间案件协查机制，强化跨区域违法行为查处，对违法主体实施线上线下跨部门协同监管。
	省食安办牵头，省农业农村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卫健委、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省市场监管部门配合
	市食安办牵头，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卫健委、榕城海关、市市场监管部门配合

	（十）完善标准体系。
	对食品添加剂产品开展标准的跟踪评价工作，对预拌粉、新食品原料等非传统类别产品的备案企业标准中食品添加剂使用进行指导。
	省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市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


